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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 COVID-19 疫情校園防疫措施暨 Q&A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5.26起適用 

序號 問題 回答 

一、自 112年 3月 20日起防疫新制：輕症免隔離(0+N) 

0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N10 

快篩陽性日 
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

倘快篩陰性可提早解除，N10結束時免快篩 

建議在家休息，可請病假 N6返校時免快篩 

  

1.  

自 112年 3月 20日

起，COVID-19 篩檢

陽性者還需要隔離

嗎？  

1. 自 112年 3月 20日起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

揮中心)宣布 COVID-19篩檢陽性之輕症或無症狀者，採

10 天自主健康管理免隔離政策；COVID-19 篩檢陽性之

中重症狀(併發症)者需經醫師通報並依醫囑隔離治療。

其中 65歲以上長者、孕產婦、具慢性病或免疫不全/免

疫低下病史者等具「COVID-19重症高風險因子」之民眾

於快篩陽性後，請儘速就醫，以利醫師及早診治並開立

口服抗病毒藥物。 

2. 輕症或無症狀者： 

(1) 由 5+N 改為 0+N，其中 0 為快篩陽性日；N 為自主

健康管理期間(N≦10日)。 

(2) 取消開立隔離通知書(居家照護)、取消其同住家人

自主防疫措施、取消輕症通報(衛生單位)、取消提

供確診數位證明並取消自主疫調回報等措施。 

(3) 如有症狀，建議在家休息，避免非必要外出。無症

狀或症狀緩解(退燒至少 1天)後可安心外出，請配

戴口罩，並配合自主健康管理至快篩陰性或發病/

採檢陽性滿 10天。 

2.  

自 112年 3月 20

日起，確診者同住

家人(含宿舍同寢

自 112年 3月 20日起，取消確診者同住家人(含宿舍同寢

室室友)及入境民眾自主防疫措施，爰是類人員免自主防

疫，可正常上班(課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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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問題 回答 

室室友)及入境民

眾還需要自主防疫

嗎？ 

二、實施原則 

3.  

根據最新防疫規

定， COVID-19篩檢

陽性之輕症或無症

狀免通報免隔離、

中重症狀(併發症)

才需通報；請問學

校如何知道哪位教

職員工生 COVID-19

篩檢陽性？ 

請學校向教職員工生宣導，如發生 COVID-19篩檢陽性情形，

應主動回報學校師長或防疫長。 

4.  

當學校及幼兒園班

級出現 COVID-19篩

檢陽性個案時，學

校如何處理？ 

1. 同班同學、教師、同辦公室、宿舍同寢室室友、學校課

程社團及活動之人員倘無症狀，免快篩即可正常上班上

課，另可依實際使用需求向學校申請快篩試劑篩檢(曾

確診人員或其同班同學等仍可依實際使用需求申請快

篩使用)；快篩陽性，應儘速就醫並在家休息。 

2.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（安親班）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

心、短期補習班等，比照辦理，惟學生有快篩試劑需求，

可向原學校或幼兒園申請。 

5.  

COVID-19 篩檢陽性

者可以到學校嗎？

可參加戶外教育

(校外教學、畢業旅

行、隔宿露營)嗎？ 

1. 依指揮中心說明，COVID-19 病毒感染可傳染期平均約

為 5天，並考量學校多為近距離且群聚型活動，教育部

建議 COVID-19 篩檢陽性之輕症或無症狀學生及教職員

工，第 0 日及次日起 5 日以內(0、N1、N2、N3、N4 及

N5)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，不要到校上課上班，外出

時請全程佩戴口罩。快篩陰性可提早解除自主健康管

理，返校時亦不需要快篩。中重症狀(併發症)於符合解

除隔離治療條件後，可入校上班(課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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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問題 回答 

2. COVID-19 篩檢陽性之輕症或無症狀師生依現行規定進

行 0+N自主健康管理並佩戴口罩，其他同班同學可自主

決定佩戴口罩，有發燒、呼吸道相關症狀建議佩戴口罩。 

3. 學校教職員工與學生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尊重其個人

意願，決定是否參加戶外教育(校外教學、畢業旅行、

隔宿露營)，倘出現症狀，建議在家休息，另其用餐規

定依在校用餐方式，得獨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，惟避免

與他人共食，離開座位時及餐點使用完畢後，應佩戴口

罩。 

6.  

如果學校 COVID-19

篩檢陽性請假人數

太多，是否仍可全

班暫停實體授課？ 

如果學校 COVID-19篩檢陽性請假人數急遽增加，造成班級

在課務運作上發生困難，學校仍可以考量其運作量能調整

授課方式，可評估是否暫停實體課程，改採線上教學，且以

3天為原則，並通報本局備查。 

三、住宿生 

7.  

校內外住宿生如

COVID-19 篩 檢 陽

性，如何處理？ 

校內外住宿生確診，由學校積極協助返家或在租屋處進行

自主健康管理為原則。 

8.  

學校如住宿學生

COVID-19 篩檢陽性

人數短期急增，可

否調整相關實體課

程以為應變？ 

學校如因學生 COVID-19篩檢陽性人數短期內急遽增加，以

致於宿舍量能難以承載而無法兼顧其他學生住宿生活需

求，得針對實體課程進行授課方式調整，再視宿舍量能調整

情形，適時恢復實體課程。 

四、教職員工生請假 

9.  

當學校學生 COVID-

19 篩檢陽性，其請

假的假別為何？ 

1. 中重症狀(併發症)：請「防疫隔離假」，並依醫師診斷

之隔離治療通知書所載日期核給日數，不列入出缺席

紀錄，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業評量成績；家長可請

「防疫照顧假」。 

2. 輕症或無症狀：學生持快篩陽性證明，可請「病假」0

日及次日起 5日以內之病假(0、N1、N2、N3、N4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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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問題 回答 

N5)不列入出缺席紀錄，亦不會因此扣減其學業評量成

績；家長可請「防疫照顧假」。 

3. 學生如有身體不適或快篩陰性仍有疑慮，回歸學校請

假規定辦理。 

10.  

當學校教職員工

COVID-19 篩 檢 陽

性，其請假的假別

為何？ 

1. 中重症狀(併發症)：請「公假」，並依醫生診斷之隔

離治療通知書所載日期核給日數，教師遺留課務由學

校協助排代，不列入學年度成績考核之考量，並依本

局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. 輕症或無症狀：可進行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者，免請

假；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者，持快篩陽性證明，

可請「病假」，0日及次日起5日以內之病假不列入學

年度病假日數計算及成績考核之考量，教師所遺留課

務由學校協助排代，並依本局相關規定辦理。 

13. 

COVID-19 篩檢陽性

之教職員工生如須

請假，需要提供甚

麼證明？ 

1. 中重症狀(併發症)：依醫師診斷之隔離治療通知書請

假，並依校內請假程序辦理。 

2. 輕症或無症狀：依快篩陽性照片請假。教職員工生於自

行檢測之後，簽署個人姓名、採檢日期及時間、結果顯 

示時間(請務必詳閱說明書試劑等待時間)並附上檢測

結果之試紙(劑)及外包裝，自行拍照後回傳學校(採用

錄影方式亦可)，相關結果資料請依個資法予以保密，

並依校內請假程序辦理。 

14. 

COVID-19篩檢陽性

輕症或無症狀學生

及教職員工於0日

及次日起5日後，自

第6天、第7天還是

持續快篩陽性，仍

建議不到校嗎？是

否也不列入出缺席

紀錄？ 

學生及教職員工於COVID-19篩檢陽性之次日起超過5日，

即可到校上課；若第6天後學生或教職員工仍快篩陽性並

有症狀者，建議可就醫看診並取得醫師證明，學生仍不列

入出缺席紀錄，家長亦可申請防疫照顧假，教職員工仍可

請病假，不列入學年度病假日數計算及成績考核之考量，

教師所遺留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，並依本局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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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問題 回答 

15. 

如教職員工為照顧

COVID-19 篩檢陽性

之 0-12歲子女、就

讀國高中或專一至

專三身障子女，教

職員工本身可以請

什麼假別？ 

1. 如教職員工仍可居家辦公則不用請假。如教師居家照

顧期間仍可進行線上教學(有授課事實)，則不用另行

請假。 

2. 教職員工為照顧 COVID-19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之

0-12歲子女、就讀國高中或專一至專三身障子女：如

教職員工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教學，可申請「防疫照

顧假」（不支薪），教師課務由學校協助排代，並依本

局相關規定辦理。 

3. 教職員工為照顧確診 COVID-19篩檢陽性中重症狀(併

發症)之受隔離家屬，如教職員工無法居家辦公或線上

教學，可申請「防疫隔離假」，教師課務由學校協助排

代，並依本局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
